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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涂改证据复印件
官司虽赢却被罚

我 之 见

玲 玲 是 一 名 90 后 大
学 生, 饲 养 了 一 只 半 米 高
的 萨 摩 犬 。 跟 往 常 一 样,
她 跟 小 伙 伴 们 约 好 带 着
自 己 的 萨 摩 犬 到 公 园 散
步 。 玲 玲 看 萨 摩 犬 平 时
乖 巧, 便 没 有 给 它 拴 上 狗
链 子 。 在 散 步 过 程 中, 萨
摩 犬 与 陈 某 一 家 人 相 遇,
萨 摩 犬 与 11 岁 的 小 陈 发
生 肢 体 接 触, 导 致 小 陈 摔
倒受伤。

小 陈 很 快 被 送 到 医
院, 诊 断 发 现 小 陈 右 腿 骨
折 。 小 陈 家 人 向 派 出 所
报 案, 后 双 方 因 赔 偿 事 宜
无 法 达 成 一 致, 小 陈 便 将
玲玲诉至法院。

为 此, 法 官 组 织 双 方
进 行 调 解 。 在 调 解 过 程
中, 小 陈 的 父 亲 坚 称 萨 摩
犬 是 在 与 其 他 狗 追 跑 过
程 中 撞 倒 了 小 陈 。 而 玲
玲 认 为 萨 摩 犬 并 未 撞 到
小 陈, 而 是 小 陈 自 己 受 惊
吓摔倒。

近 日, 该 案 经 浙 江 省

温 州 市 永 嘉 县 人 民 法 院
法 官 调 解, 双 方 达 成 赔 偿
协 议, 玲 玲 赔 偿 小 陈 医 疗
费 、护 理 费 等 共 计 3.2 万
元。

承 办 法 官 庭 后 表 示,
我 国 侵 权 责 任 法 规 定, 饲
养 的 动 物 造 成 他 人 损 害
的, 动 物 饲 养 人 或 者 管 理
人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, 但
能 够 证 明 损 害 是 因 被 侵
权 人 故 意 或 重 大 过 失 造
成 的, 可 以 不 承 担 或 者 减
轻 责 任 。 本 案 中, 玲 玲 对
自 己 的 宠 物 狗 未 采 取 安
全 措 施 导 致 他 人 受 伤, 作
为 宠 物 的 饲 养 人 或 管 理
人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赔 偿 责
任。

法 官 提 醒, 随 着 饲 养
宠 物 的 人 越 来 越 多, 在 公
众 场 合 一 定 要 对 宠 物 采
取 安 全 的 管 理 措 施, 预 防
对他人造成损害,否则,一
不 小 心 就 有 可 能 吃 上 官
司。

王春 胡聪颖

杨 某 在 某 建 筑 公 司
的 工 地 上 从 事 吊 篮 安 装
等 工 作 。 2013 年 9 月 ，杨
某在安装吊篮时，不慎被
砂轮片击伤左眼。2014 年
1 月 ，杨 某 以 建 筑 公 司 为
被 申 请 人 向 当 地 劳 动 人
事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申 请
确 认 劳 动 关 系 。 仲 裁 委
裁 决 后 ，建 筑 公 司 不 服 ，
提 起 民 事 诉 讼 。 5 月 ，法
院 判 决 杨 某 与 建 筑 公 司
之 间 不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。
该民事判决已生效。

7 月 ，杨 某 向 人 社 局
申 请 工 伤 认 定 。 人 社 局
以 杨 某 与 建 筑 公 司 不 存
在 劳 动 关 系 为 由 作 出 不
予 受 理 决 定 书 。 杨 某 于
是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。 法 院
审理后认为，人社局以杨
某 与 建 筑 公 司 之 间 不 存
在 劳 动 关 系 为 由 ，适 用

《工 伤 保 险 条 例》第 18 条
作 出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不 予
受 理 决 定 书 属 于 适 用 法
律 、法 规 错 误 ，该 决 定 书
应予撤销，并责令其 60 日
内 重 新 作 出 具 体 行 政 行
为。

《工 伤 保 险 条 例》第
18 条规定：提出工伤认定
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工伤认定申请表；与用人
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（包括
事实劳动关系）的证明材
料；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

业病诊断证明书（或者职
业病诊断鉴定书）。在一
般的工伤认定案件中，申
请人 能 否 提 供 劳 动 关 系
存 在 的 证 明 材 料 是 社 会
保 险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是 否
受 理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的 决
定 性 条 件 ，但 根 据 最 高
人 民 法 院《关 于 审 理 工
伤 保 险 行 政 案 件 若 干 问
题 的 规 定》第 3 条 第 1 款
第 4 项的规定，用工单位
违 反 法 律 、法 规 规 定 将
承 包 业 务 转 包 给 不 具 备
用 工 主 体 资 格 的 组 织 或
者 自 然 人 ，该 组 织 或 者
自 然 人 聘 用 的 职 工 从 事
承 包 业 务 时 因 工 伤 亡
的 ，用 工 单 位 为 承 担 工
伤 保 险 责 任 的 单 位 。 在
上 述 情 形 下 ，人 社 部 门
如 果 以 劳 动 者 和 建 筑 企
业 之 间 不 存 在 劳 动 关 系
为 由 拒 绝 受 理 ，在 程 序
上 就 把 劳 动 者 的 工 伤 认
定 申 请 拒 之 门 外 ，劳 动
者 的 合 法 权 益 将 得 不到
应有的保护。

因此，只要申请人能
够 提 供 建 筑 施 工 企 业 存
在违法转包、分包的证明
材料，并且能够证明是因
工作受到伤害的，社会保
险 行 政 部 门 就 应 该 予 以
受理，并进入实体的工伤
认定审查程序。

谢一

打官司时，诉讼当事人在提交
证据时做出糊涂之举，竟将证据复
印件修改后提交法庭。浙江省乐
清市人民法院大荆人民法庭在审
理一起民事纠纷案时发现这一情
况后，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500 元的
决定。

2013 年，乐清市仙溪镇潭头卢
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向孔某购买水
泥，最后经结算，尚欠水泥货款 1.44
万余元，孔某以“江山南方水泥有
限公司”为销货单位，以“仙溪镇潭
头卢经济合作社”为购货单位，向
潭头卢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开具了

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。
该 合 作 社 相 关 人 员
在该发票上签字、确
认，但事后一直没有
支付。

今年 2 月 24 日，
孔 某 向 大 荆 法 庭 起
诉，要求对方支付货
款，在起诉时孔某提
交 给 法 庭 一 份 被 告
负 责 人 签 字 确 认 的
发 票 复 印 件 。 大 荆
法 庭 在 依 法 送 达 后
开庭审理，审理过程
中，法官在核对证据
原件时发现，孔某提
交的发票原件，与其
之 前 提 交 的 复 印 件
抬头“仙溪镇潭头卢

村”名称不一致，在法官仔细询问
之下，孔某竟称复印件是其自行修
改的，他以为仅修改证据复印件应
该没有关系。由于该证据是关键
证据，法庭不得不将该案转换为普
通程序审理，又要重新送达应诉通
知书及证据材料等法律文书，还要
重新排期开庭。

大 荆 法 庭 依 法 重 新 开 庭 审 理
后，一审依法判决乐清市仙溪镇潭
头卢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在判决生
效 之 日 起 五 日 内 偿 付 孔 某 货 款
1.44 万余元，孔某胜诉。但由于孔
某涂改证据的行为妨碍了案件的
正常审理，浪费了司法资源，故法
院 依 法 对 孔 某 作 出 罚 款 500 元 的
决定。

在收到处罚决定书后，孔某也
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，及
时缴纳了罚款。

审理此案的法官说，打官司能
不能赢，关键在于证据，当事人提

交 的 证 据 复 印 件 与 原 件 必 须 一
致。不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诚信
角度，诉讼参与人都必须做到这一
点，否则就可能输掉官司，甚至受
到法律的惩处。

该法官说，复印件通常情况下
是具有证明力的，但是如果单独仅
凭借复印件是不能证明案件事实
的，要么对方认可该复印件的法律
效力，要么需要与原件核实一致。
经过涂改的复印件就会失去对案
件事实的证明力。

该法官同时指出，根据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诉
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、毁灭重
要证据，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，
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
罚 款 、拘 留 ；构 成 犯 罪 的 ，依 法 追
究刑事责任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孔某
涂改证据的行为，已经符合民事诉
讼法关于伪造重要证据的处罚条
件 ，但 考 虑 到 孔 某 的 主 观 恶 意 较
小，故酌情对其作出罚款 500 元的
决定。

余建华 纪承伟 余滕爱

【案情】
2015 年 1 月 31 日，张先生在某

4S 店购买一辆别克轿车，支付了车
款 18.5 万 元 以 及 保 险 费 、车 船 税
等。4S 店代为投车辆保险及缴税，
并 将 保 修 手 册 及 车 钥 匙 交 给 张 先
生 。 张 先 生 在 等 待 获 取 临 时 牌 照
和购车发票期间，发现该车内有一
张临时车牌，签发时间为 2014 年 10
月 21 日，记载所有人为陈某，车辆
识 别 号 和 发 动 机 号 与 其 所 购 车 辆
一致。后张先生未提车。
【分歧】

一种意见认为，4S 店不构成欺
诈，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，4S 店未
将车辆交付给张先生，提供商品的
行为尚未完成，不存在欺诈的故意
亦未实施欺诈行为，故不应承担相
应的法律责任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
4S 店隐瞒车辆曾被出售的信息，张
先 生 基 于 该 错 误 信 息 作 出 了 购 买
的意思表示，并履行了作为买方的
全部义务，4S 店也将保修手册等相
关资料及钥匙交于张先生，交易的
主要环节已基本完成，4S 店的行为
构成欺诈应承担责任。
【评析】

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，理由如
下：

1.4S 店故意隐瞒与消费者有重
大利害关系的信息

购 买 车 辆 时 ，车 辆 的 新 旧 程
度、车型、性能等是首要考虑的重
要信息，其中车辆的新旧程度足以
影 响 消 费 者 是 否 购 买 以 及 以 何 种
价格购买。根据《侵害消费者权益
行为处罚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经营
者 向 消 费 者 提 供 有 关 商 品 的 信 息
应当真实、全面、准确，不得隐瞒所
提供的商品的质量、性能等与消费
者 有 重 大 利 害 关 系 的 信 息 误 导 消
费者，否则属于欺诈行为。由此就
购车而言，车辆的新旧程度属于与
消 费 者 有 重 大 利 害 关 系 的 商 品 信
息。4S 店明知车辆曾经出售又被
退回的情况下，故意隐瞒这一足以
影 响 张 先 生 作 出 是 否 购 买 或 是 否
以此价格购买的抉择信息，满足成
立 欺 诈 所 需 的 欺 诈 人 存 在 欺 诈 的
故 意 和 实 施 了 欺 诈 行 为 的 构 成 要
素。

2.消费者因欺诈作出了购车的
错误意思表示

被欺诈人因欺诈产生错误认识并进而作
出意思表示是构成欺诈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要
素。若被欺诈人并未产生错误认识，或虽因
欺诈产生错误认识，但所为的意思表示并非
基于此错误认识均不构成欺诈。4S 店隐瞒车
辆曾出售的信息与张先生签订买卖合同，张
先生正是基于 4S 店所传递的信息误认为车
辆为新车，而作出以 18.5 万元价格购买的意
思表示，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支付车款、保险
费等各项费用的买方义务，故满足构成欺诈
所需的其他两个要素。至于买卖合同是否已
履行完毕及张先生是否实际受损均不影响欺
诈的成立。

3.4S 店构成欺诈应承担“退一赔三”赔偿
责任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，经
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
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
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
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；增加赔偿的金额
不足五百元的，为五百元。该规定将原来的

“1+1”赔偿升级为“1+3”赔偿。由前述可知，
4S 店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，故理应为其欺诈
行为承担法律责任，法院判决 4S 店退还张先
生车辆价款 18.5 万元，并支付三倍赔偿 55.5
万元；赔偿保险费、车船税 7212 元，退还其他
费用等 1500 元。

郝绍彬 屈冬梅

家 住 农 村 的 保 险 公
司 职 员 返 乡 途 中 遭 遇 车
祸受伤，对其究竟是按农
村 还 是 城 镇 居 民 标 准 给
予赔偿？近日，安徽省泾
县 人 民 法 院 对 一 起 机 动
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案
进行宣判，判决被告某保
险 公 司 赔 偿 原 告 郎 某 交
通事故经济损失 20.2 万余
元，其中残疾赔偿金赔偿
项 目 按 城 镇 居 民 标 准 获
赔。

2015 年 10 月 2 日 9
时，易某驾驶小型 客 车 沿
泾 县 田 坊 至 盘 坑 村 村 通
路 段 行 驶 时 ，与 郎 某 驾
驶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刮 擦 ，
致 郎 某 受 伤 ，车 辆 部 分
损 坏 。 郎 某 伤 情 经 鉴 定
构 成 十 级 伤 残 。 交 通 事
故 发 生 前 ，郎 某 在 某 保
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
公 司 上 班 ，从 事 销 售 工

作 ，月 工 资 收 入 9549.13
元 。 事 故 经 交 警 部 门 认
定 ，易 某 负 事 故 的 全 部
责 任 ，郎 某 无 责 任 。 易
某 驾 驶 的 小 型 客 车 在 某
保 险 公 司 投 保 了 交 强 险
和 商 业 险 。 郎 某 遂 将 易
某 、某 保 险 公 司 诉 至 法
院 ，要 求 赔 偿 包 括 残 疾
赔 偿 金 在 内 的 各 项 经 济
损失共计 23.8 万余元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郎
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前，在
某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
海分公司上班，其主要收
入来源于非农业，故郎某
虽然为农村户口，但其经
常 居 住 地 和 主 要 收 入 来
源地均为城市，有关损害
赔 偿 费 用 应 当 根 据 其 工
作 地 的 当 地 城 镇 居 民 相
关 标 准 计 算 。 法 院 据 此
作出判决。

齐军仕

国 家 互 联 网 信 息 中 心 日
前 发 布 数 据 ，截 至 2015 年 年
底 ，中 国 网 民 总 数 已 达 6.88
亿，其中年龄低于 10 岁的网民
超 过 1800 万 。 一 家 互 联 网 公
司发布报告称，有 56％的儿童
初次上网年龄低于 5 岁。

可 怜 天 下 父 母 心 。 物 质
贫乏的年代，父母为如何带大
孩子发愁；物质丰富的年代，
父 母 为 如 何 管 好 孩 子 头 痛 。
电视时代，不少家长为孩子成
为“电视迷”而忧心忡忡；互联
网时代，孩子不怎么爱看电视
了，却迷上了网络，小小年纪
成了“百事通”是好事，可是，
孩子一回家就关门上网、“六
亲不认”，也让家长十分焦虑。

对待孩子上网，不同类型
的 父 母 站 在 不 同 岔 路 口 上 。
懒惰型父母，出于“只要孩子
不吵不闹，不打扰自己，爱干
吗干吗去”的心态，无论在什
么场合，随手给孩子甩个平板
电脑或手机，一边上网去。于
是 ，我 们 经 常 看 到 这 样 的 场
景：酒楼的餐桌上，大人们忙
着 聊 天 ，小 孩 子 则 低 头 玩 游
戏；溺爱型父母，只要孩子提
出要求，要什么就给买什么，
手机款式比自己还要新，上网
更 是 不 管 不 问 ，孩 子 高 兴 就
好；控制型父母，以“一天到晚
不知道学习，就知道瞎玩”的
态 度 对 待 孩 子 上 网 ，不 买 电
脑、不接网络，限制孩子上网；
暴力型父母，还可能因为孩子
沉 迷 网 络 无 法 自 拔 而 诉 诸 武
力，想用棍棒把孩子打醒；专
业 型 父 母 ，“ 扬 ”网 络 之 长 ，

“避”网瘾之短，真正让网络为
孩子所用，不为所役。可惜，
这类家长少之又少。

专业人士担忧，网络低龄
化隐患多多：久坐影响儿童生
长发育、上网导致抽象思维减
损 、接 触 暴 力 色 情 等 不 良 信
息、模仿不良行为、人际交往
能 力 下 降 等 等 。 大 多 数 家 长
的认知也许达不到这种水平，
但 对 孩 子 沉 迷 上 网 的 危 害 还
是有感觉的，最直观的是孩子
视力下降。

管 与 不 管 间 ，父 母 万 般
难。对孩子上网，态度生硬不
行。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今天，
已 经 进 入“ 口 袋 互 联 网 时
代”。用平板电脑玩游戏，或
是用手机社交、购物，如今都
成为现代生活标配。“会上网”
已 经 成 为 孩 子 的 一 项 必 备 技
能，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基本工
具。家长不能用“玩物丧志”
的老眼光来看待、用“一刀切”
的 手 法 来 管 理 孩 子 上 网 。 如
果家长不换脑筋，孩子也不会
认同，乖一点的孩子可能只是
腹诽，叛逆一点的也许就要用
行动抗议了。当然，对孩子上
网，放任也不行，过犹不及，种

种风险因放纵而放大。
对大多数家长来说，对孩

子上网不是不想管、不敢管，
只是缺乏管理学问、技巧，处
于不能管、不会管的状态，于
是 往 往 采 取 成 本 最 小 的 极 端
管理方式：放任不管或坚壁清
野。曾有一位专家指出，教育
最 大 的 问 题 是 家 长 教 育 。 这
一 结 论 可 以 用 于 孩 子 教 育 的
多个方面，放在对待孩子上网
问题上，也许更合适，因为许
多 家 长 本 身 对 网 络 缺 乏 正 确
认识，媒介信息素养不足，想
管也管不好。家长教育，一方
面要家长主动参与，一个合格
家 长 不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，成 为

“智慧家长”需要放下身段，不
断进取，与孩子一起进步；另
一方面社会各方要创造条件，
给 家 长 提 供 学 习 与 成 长 的 机
会 ，提 升 他 们 的 媒 介 信 息 素
养，使之与家庭教育相适应。

家长要懂得网络、接纳网
络，与孩子相互学习、共同成
长。

练洪洋

20 多 年 前 购 买 两 支 猎 枪
后一直藏于家中，前几年公安
机 关 要 求 上 缴 时 又 留 了 个 心
眼，只上缴了一支，前年初冬
用猎枪打兔子时，牛某被派出
所 民 警 查 获 。 经 山 东 省 威 海
市 文 登 区 检 察 院 依 法 提 起 公
诉，该区法院判决，牛某犯非
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
一年，缓刑二年。

已 过 花 甲 之 年 的 牛 某 是
农村居民，20 多年前他从外地
购 买 了 两 支 猎 枪 、30 余 发 子
弹，用于猎兔子、野鸡等。后
公 安 机 关 要 求 群 众 上 缴 手 中
的枪支、弹药。牛某上缴了一
支猎枪、15 发子弹，剩余的一
支 猎 枪 和 子 弹 一 直 在 家 中 存
放。某日晚，牛某背着猎枪、
装上子弹、拿着手电筒去村东

头 的 白 菜 地 里 ，准 备 打 只 兔
子 。 牛 某 的 手 电 筒 光 引 起 巡
逻警察的注意，警察在白菜地
里将牛某抓获。

牛某被抓获后，主动向警
察 交 代 家 中 还 有 一 些 猎 枪 子
弹，并带着警察回家找出了 13
发子弹。经鉴定，牛某所持有
的枪系制式双管猎枪，认定为
枪支。其后，牛某因犯非法持
有 枪 支 罪 被 法 院 判 处 有 期 徒
刑一年，缓刑二年。

刑法第 128 条第 1 款规定,
违 反 枪 支 管 理 规 定 ，非 法 持
有、私藏枪支、弹药的，处三年
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拘 役 或 者 管
制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
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最 高 人
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公安
机 关 管 辖 的 刑 事 案 件 立 案 追
诉标准的规定（一）》第 4 条规
定：“违反枪支管理规定，非法

持有、私藏枪支、弹药，涉嫌下
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以立案追
诉：……（二）非法持有、私藏
以 火 药 为 动 力 发 射 枪 弹 的 非
军用枪支 1 支以上……

日 常 生 活 中 ，接 触 猎 枪、
气枪、管制刀具的人仍不在少
数。枪支、管制刀具处理不慎
会危及公共安全，因此国家对
此 严 格 管 理 。 虽 然 携 带 管 制
刀具不构成刑事犯罪，但属行
政违法，应予以行政处罚。此
外，笔者发现，在交易网站上
也可见到兜售枪类、刀具的店
家，如果不懂法律法规，因一
时好奇、兴趣，随意购买，将触
犯法律，使自己身陷囹圄。在
此提醒大家，枪支、弹药、管制
刀具不是小事，不能抱着无所
谓的态度对待，别因自己的无
知 而 被 行 政 拘 留 甚 至 追 究 刑
事责任。

公园遛狗未拴链子致人伤
动物饲养人看管不当需担责

是否受理工伤认定申请
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

打工小伙返乡途中遇车祸
法院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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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好孩子上网
谁来教教家长

老农为打猎私藏猎枪被查
提醒：公民私藏枪支违法

□ 卢金增 刘莹


